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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6月20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6月19日-2013年2月20日

2、召开地点：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0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永庆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473,311,834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共19人，代表股份73,879,5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5.61%。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人，代表股份69,120,2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60%。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3,879,526股，议案审议情况如下表所示：

议 案 名 称

同意

(

股

)

占本次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反对

(

股

)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弃权

(

股

)

占本次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现场 网络 小计

现

场

网络 小计

现

场

网

络

小计

一、 关于与西安兴

正元购物中心有限

公司、 陕西民生家

乐商业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开展单用途

商业预付卡合作的

议案

4,759,269 69,104,257 73,863,526 99.98% 0 16,000 16,000 0.02% 0 0 0 0.00%

二、 关于不参加现

金增资海航东银期

货有限公司的议案

4,759,269 69,036,457 73,795,726 99.89% 0 83,800 83,800 0.11% 0 0 0 0.00%

（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西安兴正元

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陕西民生家乐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合作的议

案》。

（二）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参加现金增

资海航东银期货有限公司的议案》。

三、网络参会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华鑫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天津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沈皓燕 孙光立 张素琼 连凤娴 张吟 章荣彪 涂家莲 段中成

所持股数

（股）

34,800,000 34,000,000 100,000 67,800 43,000 34,300 27,200 10,000 9,800 6,057

1.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2.00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同意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西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吕延峰 周永伟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方式

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意见书

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编号：临2013-03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于2013年6月20日上午9时30分在北京市朝阳

区亮马桥路50号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凯宾斯基饭店3层开封厅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和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位）

62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代理人

58

外资股股东及代理人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42,634,588

其中：内资股股东

3,175,375,282

外资股股东

567,259,30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33.97

其中：内资股股东

28.82

外资股股东

5.15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王东明董事

长主持。

公司全体董事、4名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中，非执行董事居伟民先

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吴晓球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李港卫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监事杨振宇

先生因公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H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 股数 占比（

%

） 股数 占比（

%

）

普通决议案

1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3,738,980,428 99.902364 317,000 0.008470 3,337,160 0.089166

2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3,738,951,928 99.901602 317,000 0.008470 3,365,660 0.089928

3

、 关于审议公司

2012

年

年度报告的议案

3,738,951,928 99.901603 345,500 0.009231 3,337,160 0.089166

4

、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3,739,297,428 99.910834 0 0.000000 3,337,160 0.089166

5

、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723,089,179 99.477763 1,278,747 0.034167 18,266,662 0.488070

6

、 关于预计公司

2013

年

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3,739,293,928 99.910740 3,500 0.000094 3,337,160 0.089166

7

、关于预计

公司

2013

年

日 常 关 联

/

连交易的议

案

7.1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

/

连方发生

的关联交易

1,474,737,317 97.940776 3,500 0.000232 31,003,151 2.058992

7.2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3,717,771,101 99.440879 279,516 0.007476 20,624,221 0.551645

7.3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与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

3,717,347,941 99.440815 279,516 0.007477 20,624,221 0.551708

8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监事

2012

年度

报酬总额的议案

3,739,265,428 99.909978 3,500 0.000094 3,365,660 0.089928

同意票数超过二分之一，上述普通决议案获通过。

特别决议案

9

、关于增发公司

A

股、

H

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3,266,002,598 87.264800 473,266,330 12.645272 3,365,660 0.089928

10

、关于申请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业务的议案

3,739,293,928 99.910740 3,500 0.000094 3,337,160 0.089166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738,942,128 99.901340 3,500 0.000094 3,688,960 0.098566

同意票数超过三分之二，上述特别决议案获通过。

股东大会审议过程中，对《关于预计公司2013年日常关联/连交易的议案》进行了逐项表

决，其中：

1、关联/连方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对“7.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连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其持股数为2,236,890,620股。

2、关联方股东王东明先生、葛小波先生（该等个人股东均为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因在华

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对“7.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关

联交易”回避表决，其合计持股数为3,959,750股。

3、关联方股东王东明先生、程博明先生（该等个人股东均为公司股权激励对象）因在中

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对“7.3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回避表决，其合计持股数为4,382,910股。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公司于2013年4月26日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和会议文件。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和本公司网站（http://www.cs.ecitic.com）浏览并下载。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张汶律师、 吴俊霞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0日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申购(含转换转入

及定期定额投资)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3年6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666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和

<<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3

年

6

月

21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3

年

6

月

21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3

年

6

月

21

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

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维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

保护基

金的平稳运行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519667 51966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

/

恢复（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转换

转出、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 1,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

注：1、 本基金的所有直销网点及代销机构自2013年6月21日起暂停接受单个基金帐户对

本基金的日累计金额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的申购、定投、转换转入业务申请。如单个

基金帐户日累计金额超过100万元，则将每笔申购根据金额由高至低进行排序，按序逐笔确认

有效性，直至累计金额大于100万元时,按序累计的最后一笔申购及之后未累计的其他笔申购

均为无效申购。

2、在本基金限制申购(含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期间,本公司正常办理本基金的赎回

和转换转出等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免费服务热线

400-820-0860，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1日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新增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经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协商，安信

证券自2013年6月21日起开始代理销售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 ，基金代码：A类：519667；B类：519666，A、B类基金份额可互相转换）。投资者可到安信证

券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安信证券各营业网点

2、安信证券客服热线：400-800-1001

3、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galaxyasset.com

4、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0860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2013年 6 月 2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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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665� � � �证券简称：湖北广电 公告编号：2013-024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简称：湖北广电，代码：000665）于2013年3月26日开市起停牌。详情见公司2013年

3月26日、4月2日、4月11日、4月18日、4月25日、5月7日、5月14日、5月21日、5月28日、6月4日、6月

14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3-05）、《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3-06、2013-07）、《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3-08）

和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3-015、2013-016、2013-017、2013-018、

2013-020、2013-021、2013-023）。

在此期间，公司经认真论证，认为本次筹划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事项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由于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

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在停牌期间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目前重组预案处在与有关重组

方、股东及中介机构商讨、论证、完善过程中，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谈判和确认工作。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积极推动各项工作的进程，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

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披露停牌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883� � � �证券简称：博闻科技 公告编号：2013-011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含税）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含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

资基金暂按5%税率代扣所得税， 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9元；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股东按10%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8元。

股权登记日：2013年6月26日

除权（除息）日：2013年6月27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7月3日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2013年5月10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3年5月1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上。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12年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2013年6月26日（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三）利润分配方案说明

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2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953,942.51元，提

取法定盈余公积895,394.25�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261,330,089.95元，减2012年公司已实施对

股东分配11,804,400.00元，2012年度实际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257,584,238.21元。公司拟定：

以公司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236,088,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红利4,721,760.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252,862,478.21元结转至下年度。2012年度公

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分配以公司总股本236,088,000股为基数，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暂按5%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9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按10%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

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18元。

（四）扣税情况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股东持股

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

前一日的持有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实际计征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

至1年（含1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实际计征税率为5%。本次派发

现金红利，公司暂按5%的税率计算并代扣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019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

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公司将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18元。如 QFII�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

纳，公司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元。

三、实施日期

（一）股权登记日：2013年6月26日

（二）除息日：2013年6月27日

（三）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7月3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3年6月26日（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实施办法

（一）公司股东深圳市得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北大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传奇投

资有限公司、保山市永昌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二）除上述股东外，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

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春城路219号东航投资大厦806室

联系电话：0871-67197370

联系传真：0871-67197694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日期：2013年6月20日

报备文件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832� � � �股票简称：东方明珠 编号：临2013-015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3年6月6日公告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公告临2013-013），现再

次提示性公告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会议时间为2013年06月26日（星期三）上午9: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五）会议召开地点：上海源深路655号源深体育馆2楼源深运动馆（即羽毛球馆，从张扬

路大门进入较近，公交泰高线、584路、589路、626路、736路、814路、975路、977路，地铁6号线源

深体育馆站可达)。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提案

（五）公司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六）关于为公司进出口业务提供担保的提案

（七）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八）关于提名傅文霞同志担任公司董事的提案

以上提案经公司七届十二次董事会和七届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3-006，临2013-007，临2013-009）。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日为2013年6月19日（星期三）。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

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凡符合上述资格的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委托出

席者还需持授权委托书（可复印）（格式见附件），法人股东还需持公司法人证明、法人授权委

托书办理；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传真号码：021-58828222)。

（二）登记地点：东诸安浜路165弄29号4楼（纺发大楼，近江苏路，地铁二号线4号口出较

近 ， 临近公交车有 01，62，923，71，921，939，20，44，825路 。 现场登记场所咨询电话 ：

021-52383317)。

（三）现场登记时间：2013年6月21日（星期五）

（上午09:30-11:30，下午1:00-3:00）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电话：021-58791888转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号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00120

（二）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根据相关规定，股东大会不发送礼品和

纪念品。）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1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3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600568� � � �编号：2013-018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控股"）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3年6月20日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董事表决票9张，实收董事表决票9张，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中珠控股《关于为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建材"）因生产经营需要向珠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拱北支行申请申请授信6000万元，公司为支持其经营与发展，中

珠控股为其提供3000万元担保，中珠建材以定期存单质押担保3000万，期限1年。

中珠控股为支持全资子公司的经营与发展，为其授信资金提供担保，有助于子公司获得生

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同时中珠控股对全资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

有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本次为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本次担保的独立意见。

为以上授信提供担保额度，已经中珠控股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中珠控

股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为中珠建材提供担保事项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编号2013-019。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600568� � � �编号： 2013-019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建材"）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为该公司累计担保9000万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已对外担保累计数量：9.35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下简称

"中珠建材"） 因生产经营需要向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拱北支行申请申请授信6000

万元，公司为支持其经营与发展，中珠控股为其提供3000万元担保，中珠建材以定期存单质押

担保3000万，期限1年。该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珠海中珠建材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拱北迎宾南路1081号中珠大厦614室

法定代表人：陆卫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柒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钢材、装饰材料、五金、百货、机械设备、矿产品（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的批发、零售。

截至 2014�年 4�月 30�日， 中珠建材2013年4月份总资产21,165.01万元,总负债14,050.26

万元,净资产7,114.75万元。

关联关系：中珠建材为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纳入中珠控股合并报表范围。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中珠建材因生产经营需要向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拱北支

行申请申请授信6000万元，公司为支持其经营与发展，中珠控股为其提供3000万元担保，中珠

建材以定期存单质押担保3000万，期限1年。

四、审议情况

2013年6月20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中珠控股

关于为子公司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中珠建材作为中珠控股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

效监控与管理，能保证额度内款项不被滥用和及时偿还，为支持其经营与发展，为其授信提供

担保，有助于该公司获得经营所需的资金。

本次为下属子公司中珠建材贷款提供担保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本次担保的独立意见。

本次担保额度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本次为中珠建材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已对外担保累计总额为9.35亿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41.49%。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中珠控股下属子公司中珠建材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51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3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6月3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3－044）：公司

正在筹划定向发行股票收购目标企业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3年6月3日开市

起连续停牌。上述公告已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2013年6月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向的议案》，并于2013年6月18日公告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关联交易

的公告》，同意公司以1.69亿元收购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阳捷迅

"）26.406%股权，收购完成后将由公司对高阳捷迅进行1亿元人民币的增资，增资完成后，公

司持有高阳捷迅36.351%股权，为高阳捷迅单一大股东，以上事项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13年6月18日公告。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鉴于该重组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

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

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735� � � �证券简称：罗牛山 公告编号：2013-015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6月20日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珠江广场帝豪大厦11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自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45,409,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5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2、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3、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4、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5、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修改后的《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

巨潮资讯网）。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更名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名称由"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罗

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实际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详见巨潮资讯

网）。

表决情况：同意145,409,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0％。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各位股东作了2012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涂显亚、陈建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口农工贸（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三年六月二十日


